
附件3
个人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工作流程



















附件4

劳动密集型企业贷款发放工作流程















附件5

常德市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小额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

	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
代表人
	
	联系

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税务登记号码
	
	职工总人数（人）
	

	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数（人）
	
	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比例
	%

	经营地址
	
	邮编
	

	贷款金额

（大、小写）
	
	贷款用途
	

	项目简介
	

	县级以上就业服务机构审查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常德市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吸纳符合条件人员认定证明
	企业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编号
	

	税务登记证号
	

	企业类型
	

	经营项目（范围）
	

	职工总人数
	

	成立时间
	

	地    址
	

	企业法人代码
	

	企业法人身份证号码
	

	企业联系人及电话
	

	当年吸纳下岗失业人员情况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人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
	

	
	缴纳社会保险人数
	

	劳动就业服务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企业类型”等项内容根据工商登记证填写。
2、以上内容劳动就业服务部门认定，财政部门复审。

3、此证明附贷款合同书复印件备案。

自愿申请








申请前审查贷款人及家庭成员商业贷款记录和征信情况。


申请对象持《就业失业登记证》，有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及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到区级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填写《常德市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申请表》





资格审查








组织调查








联席会议会审








就业创业项目评审








组织资料








金融机构放贷





区级就业部门所属担保中心或担保机构对申请人、反担保人进行资格审查的内容：


(1)、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及婚姻状况证明


(2)、《就业与失业登记证》（属高校毕业生的提供高校毕业证）


(3)、己年审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属合伙经营的应提供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合伙经营证明材料）


(4)、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5)、经营场地租赁合同（协议）


(6)、属特种行业的应提供特种行业许可资质


(7)、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信用状况证明








就业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担保中心（机构）、金融机构调查内容：


1、创业带动就业的情况


2、就业创业项目及各类证件、资料是否真实


3、就业创业项目收益及风险分析


4、对贷款人偿还能力进行评估


5、对反担保人的主体资格和代偿能力进行评估





由就业部门、担保中心（机构）、金融机构及财政部门工作人员对贷款人资质、项目情况进行审核和评估，确定贷款额度。





经就业部门组织创业项目评审人员现场评审后，在《常德市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上签署意见





需要组织的资料如下：


1、按照上述资格审查的内容组织资料


2、对借款人、反担保人的调查问卷


3、反担保承诺书、反担保合同、借款合同


4、常德市促进小额担保贷款申请表


5、常德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审批表





符合条件的个人凭上述手续和资料到指定的经办银行办理相关手续，发放贷款。





























符合条件的企业凭上述手续和资料到经办银行申请小额贷款，各经办银行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必须办结贷款调查、审查、审批手续，符合贷款条件的，及时发放贷款。





经办银行核贷





就业服务机构所属担保中心为贷款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出具《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复审。





资格审查





报送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


2、税务登记证副本；


3、贷款申请书；


4、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的身份证明；


5、职工花名册（企业盖章）；


6、企业与新招用的符合条件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副本）；


7、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盖章）；


8、企业工资支付凭证（工资表）（企业盖章）；


9、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企业申请





符合下列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除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以及其他国家政策不予鼓励的企业外），可向县以上就业服务机构所属担保中心申请，填报《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小额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


1、经工商、税务部门登记注册；


2、有固定的经营场地和一定的自有资金；


3、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4、具备还贷能力；


5、当年在新增加的岗位中，新招用符合小额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3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15％）以上，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为其缴纳了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费。









